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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英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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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775）

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補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7月 29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補充，除該公告所披露的兩項條件，有關 (i)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向林博士授出
購股權；及 (ii)林博士於授出日期為已發行股份總數至少 0.7%的持有人外，向林博士整體授出
20,000,000份購股權（按林博士可按每份購股權認購一股的基準）亦需待聯交所批准根據行使合共
20,000,000份購股權中的 14,400,000份購股權（即超出現有計劃授權限額）可予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
賣，方告作實。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科申請根據行使合共 20,000,000份購股權中的 14,400,000份
購股權（即超出現有計劃授權限額）可予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。

此外，合共 20,000,000份購股權中的 14,400,000份購股權（即超出現有計劃授權限額）將根據及受限
於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另行批准根據上市規則第 17.03(3)條附註 1及購股權計劃第 8.2.3條授出超
過計劃授權限額之購股權而予以授出，而並非如該公告所述根據已更新之計劃授權限額（其更新受
限於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根據上市規則第 17.03(3)條附註 (1)及購股權計劃第 8.2.2條批准）而予以
授出。合共 20,000,000份購股權中的餘下 5,600,000份購股權將根據現有計劃授權限額授出。

除本文所披露者外，向林博士授出購股權之條款概無任何重大變動，而授出購股權之所有重大條款
及條件將保持不變及維持十足的效用及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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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授出購股權須待本公告及該公告所載之所有條件獲達成後，方
告作實，故授出購股權不一定會落實進行。因此，建議彼等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精英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梁賀琪

香港，2020年 9月 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賀琪女士（主席）、談惠龍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陳子瑛先生及李文偉先生；非執行董

事為沈旭暉博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志康先生、李啟承先生及王世全教授。


